
郑州斯倍思机电有限公司   买卖合同  合同编号：SME-PJ-241227-(01)

买 卖 合 同
买 方 ：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卖 方： 郑州斯倍思机电有限公司

经甲、 乙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合同条款。

一. 产品名称、 型号、 数量、 价格及结算方式

备注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总价 (含税)

增压泵 5倍增压 6500.0011

6500.00陆仟伍佰元整合计：

人民币陆仟伍佰元整 (含13%增值税) ,结算方式： 全款到账后7天内发货。

五.对产品提出异议的时间

二. 产品的包装方式及发货周期： 按制造厂标准 。

三.运输方式、 到货地点及运费承担：

1.运输方式 ： 公路运输。 运费承担： 卖方承担，加急或拆单分批发货运费由买方承担 。

2.到货地点 ： 买方厂内。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-3号厂房。

四.风险的承担 ： 卖方将货物交付给买方时货物风险由卖方转移给买方。

：

1. 买方收到货物后应及时验收，在验收中，如发现货物与合同约定不符， 应在七个工作

日内向卖方提出书面异议； 同时负责妥善保管；

2. 如买方未按规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的，视为货物符合合同规定；

六.违约责任 ：任何一方若未能按照合同履行义务，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货物总价 5%的违

约金，守约方为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所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(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、诉讼费、

保全费、 差旅费等)由违约方承担。

七.争议的解决 ：因本合同发生争议，如协商不成由原告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。

八.本合同一式贰份双方各持壹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卖方： 郑州斯倍思机电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刘华江

开户行账号： 工行郑州陇海路支行

1702021509200070242

2024年 12月 27 日    ·

买方：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 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开户行及帐号： 工行长春环城支行

4200223009200017968

年   月   日

质保1年


